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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公 佈

上 海 實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透 過 協 定 安 排

將 上 海 實 業 醫 藥 科 技（集 團）有 限 公 司

私 有 化 的 建 議

生 效 日 及 撤 銷 股 份 的 上 市 地 位

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的財務顧問

法國巴黎百富勤融資有限公司

董事謹此公佈：

— 該計劃經大法院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日（星期三）（開曼群島時間）核准，並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生效；

— 股份將自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起自聯交所撤銷上市地位；及

— 該計劃的付款支票將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或之前向股東寄發。

緒言

茲提述上實醫藥及上實控股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七日及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一日刊發的聯合公佈（「該等公佈」）以及上實醫藥於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就私有化建議向股東寄發的文件（「計劃文件」）。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使用的詞彙與該等公佈
及計劃文件所使用者涵義相同。

該計劃生效日

董事謹此公佈，該計劃經大法院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日（星期三）（開曼群島時間）核准，並確認上實醫藥削減股本。大法院核
准該計劃的指令之副本已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香港時間及開曼群島時間）送交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登記，因此，
該計劃於該日生效。

撤銷股份的上市地位

股份將自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起自聯交所撤銷上市地位。

寄發該計劃的付款支票

根據該計劃條款，支付現金代價的支票將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或之前寄予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一）
下午五時正名列股東名冊的計劃股東。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實業醫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長

蔡來興 呂明方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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